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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会议”）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经于 2014

年 11 月 24 日发出。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福超先生召集并主持，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

事为 9 名，实到董事 9 名，公司的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出席的

人员均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 

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按照公司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披露的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，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

公司进行增资，具体子公司及增资情况如下： 

子公司名称 公司持股比例 
投资额 

（万元） 

增加注册资本 

（万元） 

增资后注册资本 

（万元） 

桂林曲轴 100% 7,254.96 6,000.00 26,000.00 

襄阳曲轴 100% 3,373.79 1,000.00 6,000.00 

福达锻造 100% 6,094.75 6,000.00 26,000.00 

桂林齿轮 100%



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4]1061 号）核准，公司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

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

票 4,350 万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.80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

214,849,252.19 元。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验资报告》（会验

字[2014]3182 号）验证，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。 

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依照总体实施计划进行，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

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，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。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核了公司截至 2014 年 11 月 28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的实际情况并出具了《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的鉴证报告》（会专字[2014]3130 号）。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经预先投入的自

筹资金总额为 39,662.44 万元，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1,086.01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

项目的自筹资金。 

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等相关法规的要求；

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，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

计划相抵触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

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告编号：（2014-003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》。 

鉴于公司股票已经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为完善公司法

人治理结构，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14

修订）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

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，公司决定对《公司章程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相关工

商变更登记手续，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公司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。 

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的要求，公司拟对《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进行修订。 

修订后的《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（2014 年 12 月）》见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2]44 号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修订的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的规定，公司拟对《募集资金管

理制度》进行修订。 

修订后的《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（2014 年 12 月）》见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》。 

董事会同意公司董事张武辞职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拟增选樊文堂先生为公

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。樊文堂简历见附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》。 

董事会同意张武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，同时根据公司总经理黎福超提名并经公司董

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，聘任周敢为公司副总经理，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。周敢的简

历见附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议案》。 

董事会同意黄铁锋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，根据公司董事长黎福超提名并经公司董



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，聘任张海涛为公司董事会秘书，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。张海

涛的简历见附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定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对本次会议的第

3、4、5、6 项进行审议。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告编号：

（2014-008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

 



附件： 

 

樊文堂先生简历 

 

樊文堂先生，1970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硕士学位，中共党员，工程师，无境外永久居

留权。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系，历任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员、工段长、生产处

长、主机厂厂长；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动机厂厂长、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沈阳铸造厂厂长、天津珀金斯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客车

分公司总经理、北京福田环保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

裁，现为桂林福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。 

 

周敢先生简历 

 

周敢先生，1961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本科学历，中共党员，工程师，无境外永久居留

权。毕业于江西南昌航空学院热工及金属材料专业，历任湖南动力机厂助理工程师、工程

师；湖南华裕发动机有限公司科长、经理、副总经理；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动机

厂副厂长、常务副厂长。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。 

 

张海涛先生简历 

 

张海涛先生，1977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本科学历，中共党员，中国注册会计师，中级

会计师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，历任深圳正风

利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、项目经理；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、部门副经理；

现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管理部经理。 

 


